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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应重视需求规划和预算控制

徐焕东  夏冰月

目前的政府采购存在注重过程与方式、忽视采购计划与

预算、注重采购环节的评价和考核、缺乏计划和预算

环节对需求的评估、缺乏是否“物有所需”的控制和考核等

情况，基本是采购人（需求方）提出需要，政府采购机构就

照单采购，导致采购中出现“物非所需”、“物超所需”甚至

奢侈浪费等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加强需求规划与预

算控制，以提高政府采购管理的科学性。

一、 树立必要功能观念，坚持一切从必要出发

人们的采购行为表面看是某种形式的产品和服务，而

实质是某种特定的功能。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们通常只采

购必要功能。即采购有客观需求、采购费用在支付能力范围

以内、在多种需求中必要程度和相对效益高的功能。因此，

采购者在采购过程中，必须确定和保障必要功能并剔除不

必要功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必要的功能，实现采购最

优化。

政府采购源于履行社会公共职责而产生的功能需求，

虽然还有其他如调节经济平衡、促进环境保护等特定作用，

但首先是为了获得社会公共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包括通过

功能分析，确保政府履行职责的必要功能；不断剔除政府采

购可能出现的多余和过剩功能；以尽可能少的开支获得必

要的功能等等。以众所周知的圆明园湖底铺膜为例，人们对

该项工程的疑问首先是有无必要？如果必要，是否应由政

府支出？如果不必要，即便采购过程和结果再完美，同样没

有意义。事实证明，花费两亿巨资的湖底铺膜不仅没有必

要，反而会对环境产生危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采

购中出现一方面必要功能没有及时采购，一些为社会公共

所需要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采购保障；另一方面，大量的多

余、过剩功能被无意采购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科学的政

府采购管理，必须紧紧围绕必要功能进行，一切从“必要”

出发，切实解决好政府采购什么、采购多少、为何采购、为

谁采购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必要的功能，剔除

多余和不必要的功能，使政府采购成为优化需求组合、控制

奢侈浪费的有效 “闸门”。

二、以必要功能分析为核心，加强政府采购需求

评估和规划

政府采购必须一切从必要出发，有效保障社会公共必

要功能需求。但界定哪些是社会公共必要功能，哪些属于多

余、不必要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明确的依据。

只有围绕功能必要与不必要的主题，通过科学思维与方法，

对政府工程、货物和服务的实际需求进行论证，才能在必要

功能评价和整合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采购需求规划。从采

购原理与政府性质综合考虑，确定政府采购必要功能的思

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采购人公共职责为依据确定必 要功能。我国政

府采购人包括政府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及相关社会团体，采

购行为都是为履行其特定的公共职责。因此，履行公共职责

而产生的工程、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功能需求，是确定政府

采购需求的根本依据。包括明确界定各采购人的公共职责，

评估其完成职责的必要功能需求，如功能的定义和类型、功

能的性质是否属于公共需要，功能需求的数量和时间等。在

必要功能需求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从履行公共职责的需要

出发，使功能需求定位在“必要”和“恰当”的状态。围绕

“必要”和“恰当”，不断添加和补充不足功能，如一些地方

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备短缺，必须纳入必要功能采购规

划，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还要不断清理和剔除不必要功

能，如一些地方和部门脱离公众要求动辙盖豪华办公楼，购

豪华汽车，显然是多余、不必要的功能，必须清理和剔除。

第二，以采购成本依据确定必要功能。功能必要与不必

要，不仅取决于对功能的需求，也取决于获得功能的成本高

低，即支付能力和相对效益。实际上，公共所需要功能的质

量与数量，也是相对成本支付能力而言的。有些功能虽然也

有必要，但开支过大，属于公共支出难以承受的项目，同样

属于不必要功能。此外以采购成本确定必要功能，也存在一

个比较成本效益标准。如有些功能虽然是社会公共所需要

的，但相对付出的代价而言却得不偿失，也是不必要功能。

如一些地方为使城市夜景美观，不惜装饰大量的灯具，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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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能源，甚至产生多种污染，同样属于不必要功能。

第三，以功能必要度为依据确定必要功能。各采购人为履

行公共职责，总会有多种多样的功能需求，而公共经费是有限

的，因此，确定必要功能，还必须根据必要程度的不同，按轻

重缓急的顺序，优先采购公共必须的、紧急的功能。一些单位

对公共所急需的功能不及时满足，而热衷于采购供自身奢侈的

楼堂馆所或高档豪华消费品，显然不符合必要度原则。

第四，从动态角度考虑和确定必要功能。政府采购中的

功能必要与不必要，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经济

的发展以及公共需求不断变化，功能的需求也会因时间地

点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如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公共采

购中的必要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后高中甚至高等

教育也会变成公共必要的功能。同样，一 些功能对于一些地

方是必要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可能是多余的、 不必要的。

通过对必要功能的分析、整理和规划，实现对政府采购

需求的评价，最后制定政府采购需求计划，是实现政府采购

管理科学的必然步骤。正如人们所普遍认知的结果：事前

的、 计划上的节约，才是最大的节约！

三、建立公共产品使用和采购标准体系，实施采

购标准控制

政府采购除了按正常程序进行功能需求评估外，在日

常采购中，对于一些重要且经常性采购的产品与服务，应该

制订使用和采购标准。如有些国家对政府公务用车的功率要

求控制在1.4以下，公务员使用空调的室内温度在26℃左右，

等等。标准明确，政府采购需求确立、预算编制和执行、结

果评价与考核等，都会有依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 方面，

人们对政府部门某些超标准、 超豪华采购等浪费现象表示

不满，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奢侈浪费，如采购超高功能电

脑做打字、编排等简单工作，是否属于奢侈浪费，并没有技

术和法定判断依据。因此，实现政府采购科学化，防止采购

不必要功能，抑制奢侈浪费，必须建立政府货物、工程和服

务的使用与采购标准，形成严格的标准控制体系。

首先，建立政府工程使用和采购标准。政府工程项目耗

资巨大，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应该成为采购领域控

制的重点对象。工程采购在确认工程性质及其必要性之后，

至少要有以下方面的标准控制：占地标准、人均办公面积标

准、 单人最大办公面积标准、办公用品标准、资金预算和成

本开支标准、节能环保标准、 后续维护费用标准、建筑材料

标准，等等。工程标准的制订应与工程的性质、 用途、 功能

要求、政府级次、地区人口、综合经济实力、后续适应性等相

结合。标准一旦确定，就应严格执行，严禁地方和部门突破。

其次，建立货物和服务使用与采购标准。对于一些政府

部门常用的货物与服务，如汽车、电脑、办公设备、软件系

统、装饰装修材料等，制订多重使用和采购控制标准。包括

功能标准、国货标准、自主创新率标准、节能环保标准、成

本开支标准等等。功能标准可以控制产品和服务的实际用

途；国货标准、自主创新和节能环保标准保障政府采购政策

目标实现；成本开支标准有助于实现直接的费用控制。

第三，形成多层次标准控制体系。货物、工程、服务使

用和采购标准可以分全国性统一标准与地方标准多个层次。

全国性统一标准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制订，由全国人大审

定，在全国范围内生效。在全国总体标准控制下，各地方可

以根据地方实际制订地方标准，但不得超过或违反国家标

准。如果因为时代发展等因素导致标准需要改变，同样需要

人民代表大会调整和修订。

四、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控制

对于政府采购需求的评估和控制，最终还是要依靠具

有法律约束意义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控制。《政府采购

法》规定“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部门在编制下一财政年

度部门预算时，应当将该财政年度政府采购的项目及资金

预算列出，”“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但

是，目前政府采购预算存在科学性、公开性、严肃性不足及

约束力软化等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基本没有编制政府采

购预算，更没有进入审批程序；或者只是一种采购统计的汇

总，而不是建立在科学需求评估基础上的科学预算，使预算

既不能全面保障必要功能的采购，也不能有效剔除多余功

能的采购，失去了预算本有的计划、监管和控制作用。这也

是导致采购领域产生奢侈浪费的重要原因。

加强预算管理和发挥预算的监控作用，必须建立和完善政

府采购预算制度，包括明确的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监控等多方

面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其中，重点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采购预算必须建立在采购需求分析和评估的基

础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采购需求汇总。需求评估应通过采

购人、管理机构及社会公众等多方面的人员参与，并设置专

业的评估机构和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明确规定评估

机构和人员的职能、 权限，对评估结果负责。

其次，采购预算需要对资金来源、采购的产品与服务估

价、执行时间、采购项目和资金调整、采购项目和规格变动、

编制和审批程序、权限与责任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充分保

障预算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目前预算编制应该是先安排

采购人单位预算资金再安排采购，还是先根据采购预算，再

安排资金等程序问题，都需要科学的规范。

第三，对采购预算的调整，要设置合理合法的程序。采

购预算审批通过之后，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由于采购预

算可能存在一些计划与实际需要方面的变化，因此必然会

存在一些预算执行中的调整问题，对各种调整要设置合理

合法的程序。对于不按预算执行的行为，特别是滥采滥购的

行为，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作者单位 ： 中央财经 大 学 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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